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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、變更計畫書範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非變更申請者免填) 

農田水利設施範圍內之搭排 

變更計畫書 
 

(原)申請人名稱 
(或原法人名稱) 

 
(原)代表人/負責人

姓名 
 

(原)申請人 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
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
字號(或營業人統一

編號) 

 

(原)代表人/負責人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
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
字號(或營業人統一

編號) 

 

(原)申請人 
(代表人/負責人) 

聯絡地址 

縣     鄉鎮    路 
市     市區    街     段     巷    弄    號    樓

(原)申請人 
(代表人/負責人) 

行動電話 
 

(原)申請人 
(代表人/負責人)

聯絡電話
 

申請變更項目1 

□變更處分相對人。 

□變更介入口位置(僅限於原搭排渠道)。 

□變更排放水量。 

□許可時間變更(許可時間僅能縮短不能增加)。 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

申請依據 農田灌溉排水管理辦法第17條第1項。 

原許可函內容 

發文日期：         年         月         日 
 
發文字號： 
 
許可時間：自    年    月   日起至    年   月   日止

註：本表所留之空格如非申請事項，依實際需要填寫。 

 

中華民國   年   月   日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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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更申請項目 

變更理由 

變更申請異動理由說明：(必填)  

項目 變更前 變更後 

□ 
處分相

對人 

申請人名稱(或法人名稱)： 

 

申請人名稱(或法人名稱)： 
 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其他身分證

明文件字號(或營業人統一編號)： 

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其他身分證

明文件字號(或營業人統一編號)： 

 

代表人/負責人姓名： 

 

代表人/負責人姓名： 

 

代表人/負責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

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字號(或營業人

統一編號)： 

 

代表人/負責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

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字號(或營業人

統一編號)： 

 

申請人(代表人/負責人)聯絡地址：

 

申請人(代表人/負責人)聯絡地址：

 

申請人(代表人/負責人)行動電話：

 

申請人(代表人/負責人)行動電話：

 

申請人(代表人/負責人)聯絡電話：

 

申請人(代表人/負責人)聯絡電話：

 

□ 

搭

排

土

地

坐

落

地

點 

介

入

口

位

置 

介入口地段號： 

       縣/市       區       段

小段       地號 

介入口地段號： 

       縣/市       區       段

小段       地號 

介入口坐標(TWD97)： 
X：           ，Y： 

介入口坐標(TWD97)： 
X：            ，Y：             

□ 

介

入

渠

道 

渠道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 
 樁號：        K+        M 

渠道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
 樁號：        K+        M 

□ 
排放 

水量 

年搭排日數：          日 

日平均排放水量：(非必填)     m3 

日最大排放水量：          m3 

年最大排放水量：          m3 

年搭排日數：          日 

日平均排放水量：(非必填)     m3 

日最大排放水量：          m3 

年最大排放水量：          m3 

□ 
許可時

間 

自    年    月   日起 

至    年    月   日止 

自    年    月   日起 

至    年    月   日止 

□  其他   

註：本表所留之空格如不敷使用，可依實際需要格式自行製作填寫。（無變動者欄位可免填）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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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檢附文件 

一 

身分 

證明 

文件 

□ 以個人名義申請者，檢附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。 

□ 以法人名義申請者，檢附公司設立登記或變更登記表及代表人國

民身分證影本。 

□ 以商號名義申請者，檢附設立或變更登記證明文件及負責人身分

證影本。 

□ 政府機關、公有公用事業機構及公法人，得不檢附2。 

□ 委託他人申請者，檢附委託書及受委託人身分證明文件。 

二 
位置 

圖面 

□介入點位置圖(平面圖，含放流口位置至承受水體)。 

□ 涉及工程者，其工程設計圖說。 

□ 借用他人土地者，應含設置於其土地管線位置圖說。 

三 
土地 

證明 

□ 地籍圖謄本(申請日前3個月內)。 

□ 土地登記第一類謄本(申請日前3個月內)。 

□ 土地使用同意證明(有需使用土地者，應檢附其土地使用證明文件。但需

要使用之土地，已依農田水利法第23條第1項規定納入農田水利事業作業基

金者，得免附)。 

四 
建物 

證明 

□ 建築物建造執照影本(限一般家戶及農舍)。 

□ 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。 

□ 尚未取得建築物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者，得免附；本署審核同意

後應核發保留廢止權之許可。 

五 

水質 
檢驗 
報告3 

□ 申請日前3個月內，具認證實驗室出具之水質採樣檢驗報告（相

關檢測項目皆應取得認證資格，且水質採樣作業應由取得相關認證之檢驗

室派員辦理）。 

□ 尚未取得建築物使用執照者，應於取得並實際使用後3個月內檢

附。(預計取得日期：___年___月___日) 

六 
現場 
照片 

□ 現場照片(含申請地址大門口、介入點、介入渠道等)。 

□ 尚未完工(施工)者，檢附施工中(前)現場照片，並於完工後1個
月內檢附完工現場照片。 

   (預計完工日期：___年___月___日) 

七 切結書 
□ 切結書。 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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搭排申請人屬事業者，應檢附文件 

八 

事業 
登記 
證明4 

□ 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。 

□特定工廠登記證影本。 

□ 農產業事業登記證影本。 
(如畜牧、畜禽、水產養殖、農產業初級加工場等或其他相關證明) 

□ 其他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 

九 

事業 
環保 
證明5 

□ 已申請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，尚未取得許可證者，應檢附

環保主管機關受理申請證明文件影本。 

□ 已取得水污染防治許可證者，應檢附其許可證影本。 

□ 相關主管機關以公文說明無事業製程廢水產生。 

(申請排放生活污水)5。 

十 其他6   

 

備     註 

1. 變更許可應依農田灌溉排水管理辦法第17條相關規定提出申請。 

2. 公有公用事業機構：為「公有營業機關」和「公有事業機關」，前者具營利目標(如大型

金融行庫-臺灣銀行、能源-台灣電力公司/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、水資源-台灣自來水

股份有限公司、與交通相關企業-台灣鐵管理局)，後者屬非營利性質(如公立學校和公立

醫院等)；公法人：地方自治團體(直轄市、縣市、鄉鎮市)、行政法人(如，國家中山科

學研究院、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、國家運動訓練中心)。 
3. 水質檢驗報告：樣品之採樣、保存、檢測、品質管制方式應依非農田排水之灌溉水質基

準值檢測方式及品質管制作業準則規定，且依據環保署公告標準方法及相關指引，並取

得相關許可之檢驗室辦理。為符合前揭規定，水質採樣作業亦應由取得採樣方法許可之

認證檢驗室派員執行。檢驗項目依據農田灌溉排水管理辦法等相關規定辦理。 
4. 申請人屬非一般家戶及農舍(事業)者，應依事業別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 

5. 申請人屬非一般家戶及農舍(事業)者，應依水污染防治法、工廠管理輔導法或其他相關

法規，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函詢，並由前述機關以公文說明無事業製程廢水。 

6. 應檢附文件規定內容如下：至少各1式3份，如有需要得由各管理處視情況增減；未加註

影本者須提供至少1份正本。如為影本須加蓋申請人印章及「與正本相符」字樣，請以

A4規格紙張影印，對齊裝訂左邊頁，並以標籤依序編碼，裝訂成冊。 

註：本表所留之空格如不敷使用，可依實際需要自行製作填寫。(※需按照格式) 


